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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参展手册资料


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

参 展 手 册

时间：2010年5月14日至5月17日

地点：上海市东亚展览馆

 欢  迎  辞

热烈欢迎来自海内外的朋友们参加“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本届博览会是在世博会召开期间举办的古玩艺术品专业展会，也是全国古玩界大会师、大交流的盛会，无疑对推动中国古玩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中外古玩商的交流与合作创造商机和交易平台。

最佳的时间、最理想的地点、最值得阁下关注的与世博同行之第三届古博会，无论是古玩鉴赏家、艺术品采购商、还是古董的展示、销售商和收藏家，在本次展会上，都能发现您满意的藏品，能使您满载而归。

为帮您进行展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提供本参展手册助您顺利参展。敬请仔细阅读，并按相关步骤落实各项事宜。所有表格在填好后邮寄至博览会组委会，并请复印备份。

组委会联系人：

吴中泽：13761859086    周丽君：13916036462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88号401室办公室

邮编：200032

电话：021-64031117、64170760

传真：021-64170760

展览会安排时间表

1、 报到时间：

1、上海本地参展商在2010年5月12日上午10：00至下午17：00到上海云洲古玩城（大木桥路88号）四楼办公室报到，5月13日上午9：00至下午17：00到上海东亚展览馆现场接待报到，凭全额展位费收据领取展会资料和参展证。

2、外地参展商在2010年5月13日上午9：00至下午17：00到上海东亚展览馆现场接待报到，并凭全款展位费收据领取会展相关资料和参展证。

3、本次展会精品区内展位可领取参展证二张、特装区每个展位可领取参展证四张。

二、布展时间：

1、布展：2010年5月13日10：00——17：00；

2、参展商品于2010年5月13日10：00自行运输到展会现场凭布展证进场布展。

注：凡特装区光地展位自行搭建的参展商，应提前与组委会联系，报展位效果图和用电量，可于2010年5月12日上午9：00至17：00进馆搭建。

三、开幕式安排：

时间：2010年5月13日18：00——19：30；

地点：上海富豪东亚大酒店（凭请柬入场）。

注：2010年5月13日晚开幕式结束后增开VIP晚场，请所有展商提前做好准备。

四、开馆日期及时间：

1、2010年5月14日至5月16日，上午9：00——17：00；

参展商每日上午8：30入场，下午17：00清场。观展每日9：00——17：00；17：30闭馆。

2、2010年5月17日开馆时间上午9：00——15：00；

观众于14：00点停止入场，13：00开始在现场服务台办理展品撤展出门单，15：00开始观众清场展商撤展，15：30搭建商开始拆展。17：00闭馆。

五、参展须知：

1、展会期间，特设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会，望参展商诚信经营；如果发生纠纷必须要妥善解决好。
2、参展商在展览期间进入展馆时必须佩戴参展证，便于展馆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否则现场警卫人员有权拒其入场。

3、为保护厂商的权利，非新闻采访人员，未经参展商和主办方同意，场内禁止拍照、摄影。

4、为维护交易环境，场内禁止吸烟、饮食和随地丢放杂物。

5、展览期间任何物品携带出馆，请参展商协同客户及出售商品至主办单位现场服务台开具出门证后方可出门。

6、博览会货物运输：各参展商如需要展品运输，货运可致电下列单位（上海地区货运）：

⑴、上海大众出租（货运），电话96811；

⑵、上海强生出租（货运），电话62580000

7、博览会的参展商吃、住、行费用自理。 

    8、为确保各参展商的利益，参展商如需租借玻璃展柜等物品，必须向展会主搭建商现场服务处租借。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参展商自负。
参 展 证 明

           先生、女士：

您被邀请参加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古玩业商会、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主办、徐汇区文化局、上海云洲古玩城承办的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时间是2010年5月14日—5月17日，前来参展所带的古玩艺术品，望有关部门给予参展者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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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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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人员登记表(回执)

	姓   名
	　
	联系电话
	　

	地   址
	　
	邮   编
	　

	身份证号码
	　
	展 位 号
	　

	经营范围
	　

	　
	　

	身份证复印件
	
	
	　

	　

	　
	　
	　


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

参 展 须 知
为维护展会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力争达到准时、有序文明服务的工作要求，大会组委会望各位参展商协助配合，遵循如下参展事项：

一、会务接待：

1、展商足额付清展位费、方能办理进场参展手续、领取参展证件和大会资料。

2、参展报到
⑴、进场报到时间：2010年5月13日9：00——17：00止；
⑵、地点：上海东亚展览馆接待处（东亚展览馆进口处）；
⑶、报到内容：领取会务资料，领取参展工作证等；
⑷、参展工作证限额：A特装区：每18平方米/区位领证4张、

                                每27平方米/区位领证4张、

每36平方米/区位领证4张；

                       B精装区：每3*3平方米/展位领证2张；

⑸、布展、参展期间必须佩挂证件，作为进出展馆身份证件，发生遗失及时通知大会服务处。

二、展期细则：

1、进场布展：⑴、时间2010年5月13日10：00——17：00止；展商凭参展工作证按规定时间在临时通道入口进入展厅布展。

⑵、展厅、展位内外不得存放空包装箱，保持展位整洁，通道畅顺。

⑶、重要展品、物资各自负责保管。

⑷、布展期间有特殊需求或对展位内设施有额外要求的，可与大会服务处联系。

2、展会销售：⑴、时间2010年5月14日——5月17日（9：00至17：00），参展商须按规定时间从展馆的进出口，进场和离场；
⑵、严禁出售国家明文禁止的文物、象牙制品、犀牛角等相关商品；

⑶、展销期间，大会服务处现场办公电话：                 。
3、撤展工作：⑴、时间：2010年5月17日15：00后；
⑵、严禁提前撤展。

三、会务安全：

1、参展商在办理进场参展手续同时，必须与大会组委会签订安全协议书；
2、参展商须遵守东亚展览馆内的有关安全规定。

四、会务提示：

1、古博会地点：上海市东亚展览馆，上海市零陵路800号；

2、交通路线：轨道交通1、3、4号线；公交车：15、42、56、73、87、89、92、104、111、120、138、703、704、704B、718、720、721、732、754、764、808、820、824、857、923、927、932、985、隧道二线、大桥6线。

3、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展会期间在展馆服务区设临时办公室，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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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安全协议书

甲方：承办单位（上海云洲古玩艺术品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参展单位（个人）

为维护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秩序安全畅通，避免经济损失和意外事故的发生，本着双方权益和应尽责任的原则，签订如下协议：

一、为了维护甲乙双方的共同利益，各参展单位和个人要在文明经商的基础上树立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安全防范措施，看护好自己的商品、钱物，与甲方一起创造良好、文明的展览环境，维护好展会秩序。

二、参展单位和个人要凭组委会发放的参展证进场布展及展览，入场时要接受保卫人员的检查，乙方要按规定时间入场。布展时间为2010年5月13日12：00起至17：00止，参展时间为5月14日——5月16上午8：30——17：00；5月17日上午8：30——15：00，无证人员一律不得参展。

三、为保证商品安全，参展单位和个人应严格遵守进退场时间，否则物品丢失责任自负，需调整物品时要在规定退场时间前进行完毕，过时不候。

四、商品展柜按规定摆放整齐，不得在临近消防栓的地方及疏散通道上堆放物品。

五、展会期间参展单位和个人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展品和个人财物，因保管不善发生丢失责任自负，展览结束时贵重物品参展商自行保管，不得将现金放在展区内过夜，否则造成损失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停止展览后，参展人员要及时清点物品、清点垃圾、废弃物，关闭电源，检查有无火灾隐患并确保安全后方可离开。

七、展厅内一律禁止吸烟和使用明火，在未发生火险的情况下，不准擅自动用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否则按违反消防法规处理。如遇火情或突发事件，要听从保安人员指挥立即疏散，禁止在展厅内停留。

八、参展单位及个人在展会期间要爱护使用展厅设施，因不慎造成的展厅财产损失由参展单位或个人赔偿并承担一切责任。

九、参展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严禁销售倒卖国家文物，否则将按国家有关法规处理。

十、为保证博览会顺利进行，保卫工作人员有责任和权利维护展会的安全和正常的经营秩序，参展单位和个人要自觉服从保卫人员的监督管理，对保卫人员的检查要给予积极的配合，对于检查人员指出的问题要立即改正，遇到火险、斗殴、盗窃、抢劫等情况应及时报告并协助保卫人员进行处置，共同做好本届博览会的安全工作。

十一、参展商如需租用柜台等物品，必须在场馆内向组委会指定搭建商租用，如擅自租用其它单位的橱柜、道具而发生商品毁损情况，本组委会不负任何责任。

十二、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协议有效期为2010年5月13日0：00起至2010年5月17日17：00止。
附件：１
根据《上海世博会期间加强刀具销售管理工作方案》的要求，第三届上海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按规定禁止展示、销售刀具类收藏品。

特此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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